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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扎实推进城镇生活垃圾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效益，推动生

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，依据《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

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财建〔2020〕4号）、《可再生能源电价

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20〕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规

〔2017〕2166号）等相关要求，现就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

项目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据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2020年1月20日后并网发电的生活垃

圾焚烧发电（含沼气发电）项目为新增项目（以下统称新增项目），

国家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，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继续予以支

持。2020年1月20日前并网发电的相关项目为存量项目，根据《管

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另行管理。

二、财政部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补

助资金）年度增收水平等情况，确定补助资金当年支持的新增项

目补贴总额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规模管理要求确定补助项目新

增装机规模。各地区有关部门按既有职能做好项目审批（核准、

备案）及监督管理工作。根据财政部确定的资金规模，2020年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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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新增项目的补助资金规模为 亿元。

三、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家相关规划和政策

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省级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

划（简称专项规划）和三年滚动投资计划，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未纳入专项规划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所需补贴资金原则上由项

目所在省（区、市）负责解决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专项规

划和三年滚动投资计划进行调整，调整情况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。

四、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部门于每年12月底前，汇总提

出本地区下一年度拟申请补助资金的新增项目补贴需求并报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有关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完成审批、核准或

备案，并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三年滚动计划，全部机组可在

年内完成并网发电。相关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和并网要件经国家

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审核通过。此外，还需满足：

（一）符合国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相关规划要求，已纳入

所在省（区、市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。

（二）所在省（区、市）已明确对项目的电价补贴政策，上

年度省级补贴拨付到位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规模和吨垃圾处理补贴合理，所在城市已实

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

（四）要落实有关部门“装、树、联”和“三同时”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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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并网后相关设备要同步运行。项目建设运行期间无安全环保

事故。

（五）具备用热需求和供热条件的地区，应出台相关政策支

持项目热能综合利用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各地提出的新增项目补贴需求，按照以

收定支、区域统筹的原则，综合考虑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时

间、全部机组并网时间，以及项目所在省（区、市）上年度补助

资金使用情况、生活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，确定垃圾

焚烧发电补贴项目新增装机规模和项目清单。

五、电网企业根据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在国家发展改革

委新增项目装机规模和项目清单的基础上，于每年3月底前确定

符合补助条件的上一年度新增补助项目清单，测算纳入补助项目

清单的新增项目补助资金需求，明确年度绩效目标，并向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家能源局提出申请。未纳入当年装机规模

的项目在下一年度优先予以支持。

六、为保障企业投资收益，推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国家发

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新增补贴项目建设预警机制。自2021

年起，申请补助资金需求超过补贴总规模一倍时，启动预警制度，

各地应暂缓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拟申请补助的新增项目，未开工

的暂缓开工建设。不申请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的新增项

目不受预警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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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为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监管，保障资金充分发挥效益，针

对违规掺烧、违规排放、厂用电使用不规范等问题，进一步加强

新增项目监管。电网企业应按年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

查，核查结果及时报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财政部适时对项目开展核查，核

查结果将作为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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